关于报送自治区党委督查室有关通报

整改落实情况的通知
各有关地区教育局，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

根据自治区领导批示和教育厅领导要求，请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部署上来，结合《关于做好近期校园安全和“五一”假期及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宁教函〔2023〕122号）要求，以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查找漏洞、分析弱项，补齐短板，抓实抓细日常管理，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于4月28日（星期五）12时前报自治区教育厅体卫艺处汇总。

联系人：刘晓磊    联系电话：17709510387

电子邮箱：twy5559098@163.com。
附件：张雨浦同志在自治区党委督查室个《关于公众聚集场所火灾风险隐患督查情况的通报》上的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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